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臨時提出）
（一）本院萬委員美玲，有鑑於班班喝牛奶政策，預計於9月開學上路，然鮮奶需要攝氏7度的冷藏，運送、保存都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確保食安與品質。目前，教育部僅發函要求各縣市19日前回覆統計喝鮮乳的學生數，其他包括：施行辦法、如何運送（一般及偏鄉、離島地區）、不喝鮮奶改喝豆奶汁之學生如何處理等都付之闕如？政府立意良善，卻沒有明確作業辦法，引起地方政府、家長及團膳業者之擔憂！爰要求教育部會同農業部於7月底前邀集全國地方政府及學校辦理說明，收集意見並妥善規畫，優先解決保存及配送的問題，以維護學童的營養及健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本院黃委員仁，有鑑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多年來因國家政策而大量流失，在各國原住民族覺醒及努力下，原住民土地權利之回復已成為國際社會之潮流，政府應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立法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儘速制訂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劃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各國政府對原住民族土地權利回復愈加重視，並多以法規予以承認，例如：加拿大─《1982年憲法》確認原住民條約權；紐西蘭─《Waitaqngi條約法案》調查不當沒收毛利人土地之行為，並研擬賠償方案；澳洲─《原住民土地權利法》解決原住民土地權回復問題；聯合國─《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揭示原住民族擁有其歷來所有、占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取得之土地、領域及資源之權利。

二、政府應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尊重原住民族與其土地的獨特關係，立法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儘速制訂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劃設。

（三）本院黃委員仁，有鑑於東部交通建設嚴重不足，且陸路交通常受天然災害阻斷，爰建議提升東部海路交通能量，增加蘇澳至花蓮間藍色公路船班，以保障花東居民返家之路順暢，並利發展花東地方觀光，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花東地區景致優美，是台灣地理人文景觀的瑰寶，然受地形限制，道路或鐵路交通發展受限，更因颱風、地震等天災影響，陸路交通時常中斷，對當地居民而言不僅不便，更有危害交通安全之虞。

二、0403強震造成蘇花公路中斷，更凸顯出花東交通建設之落後，交通部雖於短期內啟動蘇澳港到花蓮港間藍色公路疏運，但也僅每日兩班船運，明顯無法滿足花東居民需求。

三、基於確保花東居民有安全順暢的返家之路，並有利發展花東觀光，建議蘇澳港到花蓮港間藍色公路可常態運作並增加航班。

（四）本院黃委員仁，有鑑於原住民平均餘命較全國平均餘命為低，若以現行老人福利法對老人年齡之定義一體適用於原住民，顯有失公平，爰建議行政院檢討原住民老人之年齡定義，以法律定義原住民老人年齡為55歲以上，以確保原住民老人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統計，原住民平均餘命始終較全國平均餘命為低，差距約為6-10年，以101年與111年統計為例，101年全國平均餘命為73.65歲，原住民為70.81歲；111年全國為79.84歲，原住民則為73.65歲。

二、老人福利法自民國69年實施，後經修正，將老人定義由70歲下修為65歲以上，但原住民平均餘命較全國平均低，卻必須與一般國人一體適用相關規範，實屬不公。

三、為使原住民老人能享有應得老人福利，落實對原住民老人之照顧，老人福利法實有必要修法，新增原住民老人為55歲以上規定，以使原住民老人政策依法有據。
（五）本院羅委員智強，鑑於現行警察撫卹制度有所缺失，對基層警察權益保障顯有不足之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根據報載，基隆市蘇姓警員今年2月在值班台值勤時遭貨車高速衝撞死亡，因未達警政署「因公殉職」標準，而被改用「因公死亡」呈報。若依「因公死亡」認定，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計算，撫卹金為378萬元；若為「因公殉職」，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以年功俸最高俸計算，共為1,104萬，兩者相差726萬。新北市三重黃姓員警本月13日巡邏時遭吸毒駕駛逆向撞死，同樣被認定為「因公死亡」。依照該員警7年年資估算，撫卹金僅約80萬元，與「因公殉職」的撫卹金600至1,200萬元相比，差距甚大。
近5年共有10名警員因公殉職，而是否構成「因公殉職」要件，則需依照《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判定。然現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訂定「處理對其生命有高度危險之事故，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以致死亡，才認定殉職」，標準似有過於嚴格之虞，致使諸多在執行職務中犧牲的員警及其眷屬無法獲得相應補償與照顧。根據報載，更有基層員警表示「要拿殉職沒那麼容易，要嘛被刀砍死、要嘛被槍打死」。
警察人員在職病故或意外死亡者，政府應給予「撫卹金」，以示尊重與保障，然現行撫卹制度卻與人民期待及保障警員權益之宗旨不符。敬請貴院針對現行警務人員之撫卹制度進行檢討改進，給予基層員警足夠支持，以符合人民期待，落實對警察權益之照顧與保障。
（六）本院林委員倩綺，有鑑於臨近暑假台灣各沿海地區吸引民眾戲水，本月3日新竹縣竹北市新月沙灣發生一起溺水死亡案件，每年暑期各地皆有溺水憾事發生，防治措施顯然需要重新檢討，請行政院針對暑期國內沿海地區與溪邊觀光之安全性做出通盤檢討報告，並研擬海域與河域之全民教育，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本月3日下午時許，新竹縣竹北市新月沙灣發生溺水事件，三人突遭海浪沖走，兩位及時被救起，但一名16歲高中生直至5日才被尋獲。根據教育部校安通報統計，民國94年到110年（截至10月）累計溺水事故造成668名學生喪命，以國小237人最多，其次為國中176人、高中職154人、大專院校101人。有此可知，國內沿海地區及溪邊水域安全之防治措施需有中央主管機關做出通盤檢討。

二、沿海地區及溪邊水域安全問題除須檢討外，還須做全面的防治教育，台灣處於四面環海之海島國家，國內溪流眾多且多為湍急，戲水意外事件也有不少來自於溪流沿岸，以新北市三峽區大豹溪為例，2000年至2024年六月已有46人喪命。主管機關應立即訂定相關教育政策，讓基本的戲水安全知識深入至民眾生活之中。
（七）本院林委員倩綺，有鑑於賴清德總統曾在選前承諾成立運動發展部，也於公開場合多次清楚表明將會執行該政策，行政院應儘快執行並完成運動發展部成立政策，請於本屆第四會期結束前成立運動發展部，兌現承諾，全面促進運動產業發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總統賴清德在選前提出八大體育政策，其中將成立體育運動發展部擺在第一，賴總統表示將透過組織變革，推動全民運動，提升體育運動專業，並促進運動產業發展，舉辦更多國際級體育賽事等，雖提出架構，但並未有預計成立運動發展部時程規劃。

二、本席曾在本屆第一會期向院長質詢成立體育運動發展部初步規劃，院長表明體育運動發展部的設立程序上牽涉組織法，但針對設立的規劃已經在縝密進行預計於113年9月向外界說明初步規劃。

三、行政院應積極推動體育運動發展部成立，於113年9月前完成部門成立之細部規劃，並於本屆第四會期前完成部門成立。
（八）本院林委員倩綺，有鑑於目前國內環島1號線許多路段尚有安全疑慮，以蘇花公路東澳至南澳段為例，隧道內的路幅過窄，完全沒有自行車與大小客車共道的空間，對於非動力載具與徒步行人的路權有重大侵害，行政院應立即整合各部會研議儘速改善蘇花公路非動力載具與徒步行人之用路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行政院投入57.75億預算推動環島自行車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第2期，交通部針對淡水到基隆再至東北角一段，讓台2線大卡車可以與自行車分道行駛。然蘇花公路長年因地震、坍方問題，路況最為嚴重，應立即對症下藥，請行政院整合路政司、觀光署及運輸研究所研議找出適當之解決方案，儘速落實蘇花公路行人、自行車分道，請於一個月內以書面方式提交評估報告。

（九）本院林委員倩綺，有鑑於我國運動風氣日益盛行，2025在國際爭取到世界壯年運動會，主管機關應承擔更多行政責任，除發展運動風氣外，主管機關應當積極保障與爭取運動員權益，中華女足近年賽事成績優異為我國爭取佳績，然目前推動女足雖為重點政策，但體育署推動效果顯有進步空間，請教育部做出積極作為，2025年完成木蘭聯賽擴編隊伍至十隊，以完善我國運動產業蓬勃發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順利爭取到2025年世界壯年運動會主辦權，本席於第11屆第一會期教育文化組院會質詢時，當下獲得行政院長與教育部長承諾請體育署盡最大努力協助參與該賽事選手，請行政院履行當時承諾，即刻提出具體方針回應本席。

二、2022年世界盃資格賽，中華女足僅差一球即獲得進軍世界盃資格，中華女足實力在國人心中有目共睹，行政院教育部應積極培育女足，擴大推廣足球運動吸引及發掘人才，並監督各單項協會選訓與提名參加賽事的公平性，如有發生公平性上之疑義，監督單位必須在預算上酌以衡量。

三、目前國內木蘭聯賽有台灣藍鯨、花蓮女足、臺北熊讚、高雄先鋒、新北航源及戰神女足等六支參賽隊伍。本席請行政院與各縣市合作積極增編木蘭聯賽之參賽隊伍，2024年從六隊增至八隊，2025年底前增至十隊。



